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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接到法院判决书的同时，我也接到了杨某芝的电话，她泣不成
声地说：“法院撤销原来的判决，支持我家老朱的请求，480 万元工程款终
于能要回来了，老朱对农民工们也算有交代了。”挂断电话，办理朱某案件
时的点滴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丈夫突发重疾，妻子代为讨薪受阻

2023 年初，我们院刚刚开展了一次普法宣传活动，面容憔悴的杨某芝
找到我们。接待室里，她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控制着情绪，从一个大布袋里
掏出厚厚一摞已经卷边、发皱的纸张，递给我们道：“你们看看，法院说我
们证据不足，可原件都在建筑公司手里，我们怎么拿得到啊？”

杨某芝称，丈夫老朱是一个干了半辈子工程的包工头，2020 年春在工
地上突发脑出血后，不会动也不会说话。为了治病，家底掏空了，还欠了一
屁股债。更让她不能接受的是，丈夫之前为确保材料供应，提前向建筑公司
垫付了 270 万元的混凝土款，而出事时跟着他干活的几十个农民工的工钱还
没结。“他们时常上门来问，眼神从期盼到无奈，最后甚至有了埋怨。我觉
得自己快撑不下去了。”杨某芝说。

作为丈夫的监护人，杨某芝硬着头皮走上了讨薪之路。她拿着带有建筑
公司项目经理、监理等人签名和公章的工程验收单及施工台账复印件，去找
建筑公司，对方却总以“工程量没完”为由推脱，最后干脆避而不见。在法
律援助律师的帮助下，2021 年 12月，杨某芝将建筑公司等 6家关联单位告上
法庭，然而法院以证据不足驳回其诉求。

我接过了那摞沉甸甸的“证据”——工程验收单、施工台账的复印件，
上面确实有建筑公司项目经理、监理签名和公章。但原审法院正是因为这些
是复印件，且未申请鉴定，认为无法核定工程量和价款，驳回了杨某芝的诉
讼请求。

检察监督深入调查，证据链越来越完整

将杨某芝送走后，我们立即进行调查，并开启了市县一体化办案模式。
我们首先调阅了原审法院的全部卷宗，一页页地翻、一字字地看。我们

发现，法律援助律师多次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要求责令建筑公司提交原始
合同、验收记录等关键证据，但法院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处理。

我和同事们去县交通运输局，调取了项目的框架协议、中标合同、工程
完工验收报告，还拿到了县审计局出具的审计报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
楚，老朱承包的穆店乡那段路，工程总价款 6000 多万元，已经审计定案
了。这说明工程量和价款并非“无法确定”。

紧接着，我们又一头扎进银行，在海量的流水里一笔笔地核对。功夫不
负有心人，最终精准锁定了老朱当初向建筑公司垫付那 270 万元混凝土款的
转账记录，铁证如山。我们也找到了当年在工程验收单上签字的各方人员，
逐一询问，确定了老朱确实干了活，而且干的活已经得到对方认可的事实。

线索越来越清晰，证据链越来越完整。我们的内心也愈发坚定：工程都
验收合格了，就算合同因为资质问题无效，但建筑公司用了别人的劳动成
果，就该折价补偿，不能以“付款条件没成就”这种理由赖账。而且，最关
键的书证明明就在被告公司手里，他们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根据法律规
定，法院应推定原告的主张成立，不能反过来以原告提供的是复印件认定其
证据不足。

依法抗诉，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2023 年 9月，我院提请周口市检察院抗诉。同年 12月，周口市检察院向
周口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那天，杨某芝给我打来电话，反复说“好，谢
谢，谢谢……”

周口市中级法院指令鹿邑县法院再审。再审开庭时，市检察院指派我院
派员出庭。在法庭上，我们将新调取的证据一一出示，从法理、情理层面进
行充分的论证。事实胜于雄辩，在铁证面前，被告方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今年 7 月，鹿邑县法院再审判决完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撤销
了原判，判令建筑公司向老朱支付工程款 480万元。

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杨某芝时，她握着我的手，眼泪不停地流。她说要
立刻赶回家，把判决书念给丈夫听。虽然老朱依然无法回应，但我相信，他
一定能感知到这份迟来的正义。

之后，我们持续关注着执行的进展，确保杨某芝一家尽快拿到这笔“救
命钱”。目前，部分款项已执行到位，不仅解了杨某芝一家的燃眉之急，被
欠薪的农民工也拿到了工资。

这个案子，于我而言，仅仅是检察生涯中办理过的诸多案件之一，但办
理的过程让我深刻地体会到“检察官”这三个字的分量——履行法律监督职
责，为那些陷入绝境的人们撬开一丝缝隙，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射进来。法
律，永远是守护公平正义的坚实屏障。而我有幸，成为这屏障的守护者
之一。

铁证面前，被告辩解苍白无力

□本报记者 史隽
通讯员 高天骄

在一场亲兄弟间的诉讼拉锯战中
耗尽心力，苦苦煎熬了4年的周某成一
家，通过检察机关的依法监督，终于
讨回公道，开始了新的生活。近日，
周某成来到浙江省丽水市检察院，满
怀感激地将一面锦旗送到办案检察官
手中：“多亏了检察院，家里唯一的房
子总算保住了。”

缘起
遗嘱惹出纠纷

老周夫妇育有3子3女，长子周某
成，次子周某元，三子周某建。3个儿
子和父母原本都住在同一套房 （A房）
里，三兄弟关系也较为融洽。

1981年，长子周某成结婚，按照
农村习俗分得老周夫妇所住房子一间
半的份额。1984年，老周将从村里购
得的一间仓库交给周某成一家居住，
以 此 抵 销 分 给 长 子 一 间 半 房 屋 的 份
额 。 仓 库 虽 然 破 旧 ， 但 经 过 简 单 修
缮，周某成一家也算有了安身之所。
不承想，1986年，仓库突发火灾，烧
得只剩下土墙。后经村委会同意，周
某成推倒烧剩的土墙，雇人重新砌起
两面土墙，并用捡来的废砖再砌起两
面砖墙，断断续续在原址上扩建了房
屋 （B房）。

1990年4月，老周去世。1993年2
月20日，在周母没有异议的情况下，
周某成依法补办了B房的农村土地使用
权证。就在同一天，三子周某建也给A
房办理了农村土地使用权证。

2017年，周母去世。2021年12月
23日，次子周某元持一纸代书遗嘱，
向丽水市莲都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法院确认登记在周某成名下的B号房归
其所有、周某成协助办理相关过户手
续并腾空B号房后归还。

周某成接到法院传票后，十分震
惊。原来，早在1990年，老周夫妇就
已订立了代书遗嘱，明确遗嘱人逝世
后，属于遗嘱人所有的不动产由周某
元和周某建继承；遗嘱人所有的不动
产包括坐落于某自然村的A房和B房。
而周某建主动放弃了B房继承份额。

周某成一家已在B房居住了三十多
年，B房也是周某成一家唯一合法住
处。周某成为此很焦心，无奈之下只
能先应诉。

2022年4月18日，法院开庭审理此
案。一审法院认定，仓库在1986年火
灾中已灭失，现存B房是周某成在原
址上新建，至1993年补办相关手续确
认周某成土地使用权人的身份。周某
元及周母等人未就老周1984年购买仓
库申请补办登记手续，不符合常情。
且在周某成办理B房的农村土地使用
权证后二十多年时间里，周母、周某
元等人从未提出异议。遗嘱涉及的B
房部分，老周夫妇无权处分。同年6
月 ， 法 院 判 决 驳 回 周 某 元 的 诉 讼
请求。

周某元不服一审判决，向丽水市
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监督
发现新证据

周某元上诉后，法院二审作出了
与一审完全不同的认定。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原仓库所
有权属于老周夫妇共有，老周将仓库
交由周某成居住保管，并非将所有权
赠 予 周 某 成 。 周 某 成 在 仓 库 居 住 期

间 ， 不 慎 导 致 仓 库 发 生 火 灾 。 火 灾
后，周某成作为仓库使用保管人，对
于居住期间仓库因火灾造成的损失理
应进行弥补和修复，而且也并没有直
接 证 据 证 明 火 灾 已 导 致 仓 库 全 部 灭
失，周某成仅是在原仓库基础上进行
修 建 。 2022年 9月 15日 ， 二 审 法 院 撤
销了一审判决，依照遗嘱等证据改判
B房归周某元所有。

周某成拿到二审判决书后，因无
法接受判决结果，一时情绪激动引发
脑出血，幸得及时治疗，最终脱离生
命危险。2023年4月，周某成向丽水市
中级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向丽水
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丽水市检察院依法受理后，承办
检察官经过细致审查认为，办理该案
的关键点在于准确认定上世纪80年代
老 周 购 买 的 仓 库 所 有 权 归 属 ， 以 及
1986年火灾后周某成重建的B房所有权
问题。如果要推翻二审判决，推动法
院再审，必须得找到新证据。可是，
在寻找新证据的过程中，检察官面临

了重重困难。
周 某 成 已 近 70 岁 ， 法 律 知 识 有

限 ， 缺 乏 举 证 能 力 ， 再 加 上 时 间 久
远，涉案的相关材料缺失严重，调查
的难度很大。为了查明事实真相，办
案检察官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展开
抽丝剥茧的调查工作——多次接待和
走 访 当 事 人 ， 认 真 倾 听 当 事 人 的 诉
求，全面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仔细
审查案卷材料及当事人提交的村民自
书材料。通过深入调查，办案检察官
发现了一个关键点：B房宅基地的面
积、房屋结构、朝向与当年老周购买
的仓库存在明显差异。这会不会是案
件至关重要的突破口呢？

办 案 检 察 官 决 定 赴 实 地 一 探 究
竟。经现场走访，检察官进一步明确
了B房除小部分地基为原仓库地基外，
其余均为周某成新建。为了进一步印
证此情况，检察官又走访村民了解事
情原委。很多村民讲述了当年周家父
子恩怨及火烧仓库、周某成重建房屋
的过程，但他们都表示不愿接受作笔

录或出庭作证。
就在调查又陷入僵局之时，村里

几位知晓当年房产变迁情况，又与双
方均不存在利害关系的老人表示愿意
出庭作证，并向承办检察官讲述当年
分家析产、产权调换、火烧仓库、重
建房屋及补办产权证等情节。

谁知，刚刚燃起的希望，马上又
破灭了。原来，本案的关键证据——
分家析产协议已在大火中烧毁，案件
涉 及 的 审 批 等 书 证 材 料 也 均 查 无 结
果。只靠村民的回忆终究难以支撑起
新的证据链条。

抗诉
还申请监督人公正

如何打开突破口？就在这时，一
个念头闪过办案检察官脑海：如果能
找到当年的分户档案，或许会有意想
不到的收获。

功夫不负有心人。办案检察官终
于在丽水市档案局找到1982年某村户
口登记表，证明周某成在1981年已分
户独立。

检察机关认为，老周根据周某成
为家庭所作贡献及其他子女情况，将
一间半房屋分给周某成，符合农村分
家析产习俗，这也是后续将其调换成
仓库的基础。1984年，老周购入仓库
后，用仓库调换原分给周某成的A号房
屋中一间半，之后周某成一家搬入该
仓库居住生活。1986年，该仓库发生
火灾。1988年至1996年间，周某成在
仓库原址陆续修建形成B房。

这场详尽的调查，最终使得关键
法律事实浮出水面。检察机关认为，
周某成关于家庭分户时分得A房的一间
半、老周购进仓库后将上述一间半房
屋进行调换的主张具有高度盖然性，
符合农村分家析产传统习俗；仓库发
生火灾后，周某成在原址上新建B房，
并补办了相关手续，B房应属周某成所
有。老周夫妇1990年的代书遗嘱内容
涉及处分他人 （周某成） 的财产，该
部分内容依法应属无效。二审判决认
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有新的
证据足以推翻。

2023年8月，丽水市检察院依法向
丽水市中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然而，丽水市中级法院认为原审判决
并无不当，未采纳再审检察建议。丽
水 市 检 察 院 决 定 跟 进 监 督 。 为 此 ，
2024年2月，丽水市检察院依法提请浙
江省检察院抗诉。浙江省检察院经审
查，认为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丽水
市中级法院的判决，该判决认定的老
周将仓库交由周某成“居住使用”、修
建B房“未经申报和审批”等事实缺乏
证据证明，遂于2024年9月向浙江省高
级法院提出抗诉。

浙江省高级法院再审认为，检察
机关的抗诉意见和周某成的申诉理由
成 立 ， 对 周 某 成 的 再 审 请 求 予 以 支
持。二审判决认定事实及实体处理不
当，予以纠正。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
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得当，
应予维持。

今年6月，浙江省高级法院采纳检
察机关抗诉意见，对此案作出判决，
撤销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确认
案涉B房归周某成所有。

至 此 ， 这 场 缠 绕 周 家 兄 弟 4年 之
久，历经一审、二审、申请再审，关
乎基本生存权益的房屋所有权确认纠
纷，在检察机关监督下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

（文中案件当事人均系化名）

父母过世后，遗嘱中的房产分配引发兄弟间对簿公堂。未获房产份额的长子
申请法律监督，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发现新证据，向法院提出抗诉。法院采纳检察
意见作出公正判决——

“屋”归原主

物权包括所有权和用益物权以
及担保物权，物权的清晰与稳定是
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我国民法典
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
其 他 权 利 人 的 物 权 受 法 律 平 等 保
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检察机关对历史跨度长、涉及传统
家庭伦理的民事案件依法监督时，
不能简单地“案卷对案卷”“纸面
对纸面”，而是要将法律触角伸向
事实源头，多看多思多调查，一切
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抽丝剥茧，进
而查明事实真相。

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
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
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

背公序良俗。检察机关在办理年代
久 远 的 房 屋 所 有 权 确 认 纠 纷 案 件
时，应当依照当时农村分家析产的
生活习惯以及当时当地公序良俗，
对房屋所有权取得、流转以及实际
占用使用等情况依法调查核实，查
明事实后依法认定实际权属。

在本案的办理过程中，检察机
关兼顾法理、情理和习俗，在尊重
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确定法律事实，
依法通过再审检察建议、抗诉等方
式履行监督职责，纠正法院错误裁
判 ， 维 护 了 申 请 监 督 人 的 合 法 权
益，实现公权监督和私力救济的有
效统一。
（浙江省丽水市检察院邱银娟）

■检察官说法

兼顾法理情理习俗
判定“老屋”归属

姚雯/漫画


